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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京校〔2019〕5 号 

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 

为端正学术风气，规范学术行为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》和《西

京学院研究生和导师学术行为规范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将《西京学

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及处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京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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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端正学术风气，规范学术行为，提高研究生学位

论文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

通知》和《西京学院研究生和导师学术行为规范》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使用中国知网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（以

下简称“检测系统”）对申请学位的论文进行相似度检测。 

第三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分初检和抽检两种方

式，分别在学位论文盲审前和学位论文答辩后进行。初检采取普

查方式，检测对象为拟申请我校硕士学位的所有学位论文。抽检

采取抽查方式。 

第四条 学位论文实行导师负责制，导师应对所指导的研究

生提交初检和抽检的论文认真检查、严格把关。 

第二章 工作组织与实施 

第五条 研究生在论文检测前应提交《西京学院硕士学位论

文相似度检测申请审批表》，学位论文由所在学院教研科初审后

报送研究生处检测。 

第六条 论文电子文档以“学号-作者-论文名称”命名，其

中“-”为短杠（请在英文状态下输入）。例如：“12040130030-

张三-高精度超声波流量计的设计与实现.doc”，内容为 word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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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论文字数应在 2～10 万字之间。 

第三章 检测结果处理及认定 

第七条 “总文字复制比”小于 15%者，由导师结合分段文

字复制比等情况，负责审查并认定学位论文内容是否存在学术不

端行为，作出直接送审或修改后重新检测的处理意见。 

第八条 “总文字复制比”在 15%～30%之间者，修改后进行

复检。复检后，如果“总文字复制比”小于 15%者，按第七条执

行；如果“总文字复制比”仍在 15%～30%之间者，须延期半年

送审。 

第九条 “总文字复制比”在 30%及以上者，须直接延期半

年以上送审。 

第十条 研究生对延期送审的论文认真修改后，须提交“总

文字复制比”小于 15%的相似度检测报告及导师审查意见，经研

究生处认定后方可参加论文送审。 

第十一条 被抽检的学位论文，如其“总文字复制比”等于

或大于 15%，则须重新修改或撰写，直至“总文字复制比”符合

要求，方可领取学位证书。 

第四章 其他 

第十二条 凡是学位论文初检过程中，发现以“图片”等形

式代替文字以规避相似度检测的，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核

实，一律至少推迟半年送审。 

第十三条 使用该检测系统仅能预防学位论文写作中出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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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不端行为，无法保证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，学位论文学术水

平的高低由导师和论文评阅专家做出评判。 

第十四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如因导师失察而出现学术不端行

为并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，将依据国家与学校的相关规定，

给予导师暂停招生、取消导师资格、行政处分等处理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学位申请人如对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有异议，可

在 5 日内向研究生处提出复议申请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西京学院研究生

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西京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申请审批表 

 

 

 

 

 

  
 

 

西京学院行政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月 28 日印发 


